署令第1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关对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海关对运输、携带、邮寄进出境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的监管。 

　　进出境摄影底片、纸型、绘画、剪贴、手稿、手抄本、复印件及其他含有文字、图像、符号等内容的货物、物品的，海关按照本办法有关进出境印刷品的监管规定进行监管。 

　　进出境载有图文声像信息的磁、光、电存储介质的，海关按照本办法有关进出境音像制品的监管规定进行监管。 

　　第三条　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的收发货人、所有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并且接受海关监管。 

　　第四条　载有下列内容之一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禁止进境：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攻击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五）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六）宣扬邪教、迷信的； 

　　（七）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八）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九）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十）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一）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禁止进境的； 

　　（十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五条　载有下列内容之一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禁止出境： 

　　（一）本办法第四条所列内容； 

　　（二）涉及国家秘密的； 

　　（三）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禁止出境的。 

　　第六条　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海关难以确定是否载有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内容的，依据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专门机构的审查、鉴定结论予以处理。 

　　第七条　个人自用进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在下列规定数量以内的，海关予以免税验放： 

　　（一）单行本发行的图书、报纸、期刊类出版物每人每次10册（份）以下； 

　　（二）单碟（盘）发行的音像制品每人每次20盘以下； 

　　（三）成套发行的图书类出版物，每人每次3套以下； 

　　（四）成套发行的音像制品，每人每次3套以下。 

　　第八条　超出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数量，但是仍在合理数量以内的个人自用进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不属于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情形的，海关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有关进境物品进口税的征收规定对超出规定数量的部分予以征税放行。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对全部进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按照进口货物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一）个人携带、邮寄单行本发行的图书、报纸、期刊类出版物进境，每人每次超过50册（份）的； 

　　（二）个人携带、邮寄单碟（盘）发行的音像制品进境，每人每次超过100盘的； 

　　（三）个人携带、邮寄成套发行的图书类出版物进境，每人每次超过10套的； 

　　（四）个人携带、邮寄成套发行的音像制品进境，每人每次超过10套的； 

　　（五）其他构成货物特征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的，进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的收发货人、所有人及其代理人可以依法申请退运其进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 

　　第十条　个人携带、邮寄进境的宗教类印刷品及音像制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准予进境。 

　　超出个人自用、合理数量进境或者以其他方式进口的宗教类印刷品及音像制品，海关凭国家宗教事务局、其委托的省级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予以征税验放。无相关证明的，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散发性宗教类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禁止进境。 

　　第十一条　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的进口业务，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者指定经营。未经批准或者指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口业务。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进口印刷品及音像制品，应当委托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进口经营单位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 

　　第十二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进口报纸、期刊、图书类印刷品，经营单位应当持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进口批准文件、目录清单、有关报关单证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 

　　第十三条　进口音像制品成品或者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母带（盘）、样带（盘），经营单位应当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进口音像制品批准单》（以下简称《批准单》）、有关报关单证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 

　　第十四条　非经营音像制品性质的单位进口用于本单位宣传、培训及广告等目的的音像制品，应当按照海关的要求交验《批准单》、合同、有关报关单证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数量总计在200盘以下的，可以免领《批准单》。 

　　第十五条　随机器设备同时进口，以及进口后随机器设备复出口的记录操作系统、设备说明、专用软件等内容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口时，进口单位应当按照海关的要求交验合同、发票、有关报关单证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但是可以免领《批准单》等批准文件。 

　　第十六条　境外赠送进口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受赠单位应当向海关提交赠送方出具的赠送函和受赠单位的接受证明及有关清单。 

　　接受境外赠送的印刷品超过100册或者音像制品超过200盘的，受赠单位除向海关提交上述单证外，还应当提交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十七条　出口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相关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海关办理出口手续。 

　　第十八条　用于展览、展示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主办或者参展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海关办理暂时进出境手续。 

　　第十九条　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如实向海关申报的，予以收缴，或者责令退回，或者在海关监管下予以销毁或者进行技术处理。 

　　运输、携带、邮寄国家限制进出境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如实向海关申报，但是不能提交许可证件的，予以退运。 

　　第二十条　下列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由海关按照放弃货物、物品依法予以处理： 

　　（一）收货人、货物所有人、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所有人声明放弃的； 

　　（二）在海关规定期限内未办理海关手续或者无人认领的； 

　　（三）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关法》行为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及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的通关手续，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外国驻中国使馆、领馆及人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其他与中国政府签有协议的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机构及人员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各类境外企业或者组织在境内常设代表机构或者办事处（不包括外国人员子女学校）及各类非居民长期旅客、留学回国人员、短期多次往返旅客进出境公用或者自用印刷品及音像制品数量的核定和通关手续，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印刷品，是指通过将图像或者文字原稿制为印版，在纸张或者其他常用材料上翻印的内容相同的复制品。 

　　音像制品，是指载有内容的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激光唱盘等。 

　　散发性宗教类印刷品及音像制品，是指运输、携带、邮寄进境，不属于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并且具有明显传播特征，违反国家宗教事务法规及有关政策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 

　　以下，包括本数在内。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1991年6月11日海关总署令第21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